医疗责任险保险方案
1、 保险范围：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以下简称投保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由患者或其近亲属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鉴定费用、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2、 投保险种：医疗责任保险、附加精神损失责任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险（非必须）、附加外聘专家责任险，附加险不额外收费。
3、 医疗费用赔偿标准按照当地（地市级以上）劳动和社保部门公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
4、 医疗纠纷发生后，可由被保险人、患者、保险人共同协商解决纠纷理赔事项，保险人保留参与确认权，可根据涉赔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到场参与或直接授权医院单独处理协商事宜。协商确认的赔偿数额，保险人应予以理赔。通过行政调解、医调委调解或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进行调解,以上协商和调解如各方无法达成一致，通过法律诉讼方式处理。
5、 关于医疗纠纷赔付的确认方式：
①人民法院判决的（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如法院允许，保险人同意采购人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承担责任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不追加保险人的，保险人依据判决并结合保单约定的责任范围进行理赔）；
②经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保险人参与、确认）的；
③经第三方调解（保险人参与、确认），达成统一意见的；
④经医患双方协商（保险人参与、确认），达成统一意见的。
上述需保险人参与的情形，保险人经被保险人提前通知，保险人未派人参与、确认的，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赔付。保险人理赔人员在接到案件派工后第一时间联系被保险人了解案件情况，如遇紧急情况，由保险人服务人员负责案件的沟通与协调，保证案件理赔过程及时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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